

外國人從事中階技術營造工作所需訓練課程
受訓證明 


茲證明 ○○○ 君(護照號碼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)
於民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至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
，參加本機關(構)所舉辦：
□「營造業工地主任職能訓練課程」
□「公共工程品質管理訓練班」
□「公共工程品質人員回訓班」
□「職業安全管理師教育訓練課程」
□「職業安全衛生管理員教育訓練課程」
參訓累計時數共計____小時，爰以此作為申請中階技術人力聘僱許可之依據。

特此證明

 代訓機關(構)印 
 代表人印 



中華民國_____年_____月_____日
